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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强奸罪比较研究 

卢均晓 

【内容提要】强奸罪作为自然犯的一种，是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古今中外的刑法中对强

奸罪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且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但因民族习俗、道德标准和文化积淀的不同，各国刑法对

强奸罪的阐释，也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中国和英国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客观方

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两国强奸罪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我国强奸罪立法中存在的若干问

题，以期对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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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罪作为自然犯的一种，是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古今中外的刑法中对强奸罪都有很严

格的规定，且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但是，因为民族习俗、道德标准和文化积淀的不同，各国刑法在对强奸

罪的阐释，也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本文拟对中英两国强奸罪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完

善有所裨益。 

一、中英强奸罪的立法概况 

（一）我国强奸罪立法概况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979年7月1日才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施行。

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1979年

刑法进行了修订，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同时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

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此外，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当前办

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1984年《解答》），对强奸罪的认定进行了具

体规定。刑法修订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0年《解

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

奸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3年《批复》）以及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6年《解释》）也对强奸罪认定、定罪、量刑等有关问题进行

了规定。 

（二）英国强奸罪立法概况 

在英国，强奸罪主要由《1956年性犯罪法》、《1967年性犯罪法》、《1976年性犯罪法》和《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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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犯罪法》等法律予以规定。作为一项普通法所规定的犯罪，英国强奸罪的定义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修订前的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男子强奸妇女的犯罪”。《1976年性犯罪法》（修正案）第1

条肯定了英国上议院在“检察长诉摩根”案中所确认的关于强奸罪的普通法上的定义。该条规定，倘若一

个男子非法地和一个妇女发生了性交，而在性交时，该妇女是不同意的，那么该男子就实施了强奸犯罪行

为。但根据《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的规定，这个定义已经被修改过的《1956年性犯罪法》第1条

关于强奸的定义所取代，《1956年性犯罪法》第1条规定： 

（1）一男子强奸妇女或者其他男子的，构成犯罪。 

（2）（a）若一男子与另一人发生性交，而在性交时，该另一人不同意的；且 

（b）该男子当时知道另一人不同意的，或者对其是否同意采取轻率态度的，均构成强奸罪。[①] 

综上，我国强奸罪可定义为：男性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

关系，或者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英国强奸罪可定义为：男性违背他人意志（包括男性

和女性）而与之发生性交行为（包括正常和非正常的性交）的行为。两国强奸罪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和

客观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二、中英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比较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永远也无法强制男性进行性行为，只要男性不自愿，性行为就无法进行。当然

这不排除女性可以构成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和间接正犯。中英两国在强奸罪的主体方面均采纳了通说

的观点，即认为女性不能构成强奸罪的直接正犯。但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两国则存在一些差异。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人，犯强奸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②]2000年《解

释》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情节轻微，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2006年《解释》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

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见，2006年《解释》较2000年《解释》的定罪标准更加

严格。 

英国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被推定为“像40岁的人那样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③]特别

是14岁以下男孩不能性交的结论性推定被《1993年性犯罪法》第1条否决。[④]同中国一样，已满14周岁的

人，犯强奸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指出的，在英国普通法中，不满7周岁的儿童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现在，年满10周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⑤]但已满10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相对不负刑事责任

的年龄，被推定没有犯罪能力，除非控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不仅在犯意支配下实施了危害行为，而且能够

认识其行为的性质。《1969年儿童与青年法》第4条规定：“一个儿童（指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因其

实施了任何杀人以外的危害行为受到犯罪指控。”但这一条款没有生效。[⑥] 

可见，我国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可构成包括强奸罪在内的任何犯罪。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英国

10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仍有可能构成强奸罪。如果《1969年儿童与青年法》第4条生效，则10周岁至

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仅有可能构成杀人罪。而且，我国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

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英国则没有类似的规定。 

三、中英强奸罪的主观方面比较 

（一）故意的内容。中英两国强奸罪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包括明确的故意（明知要违背被害人意

志）和未必的故意（明知可能违背被害人意志），且内容也基本相同。我国刑法认为，强奸罪的主观方面

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违背女性的意志，而决意与其发生性关系。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如果不采取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就不可能达到性交目的，即可表明行为人已经认识到性交行为违背女性意志。

[⑦]英国刑法则认为，强奸罪主观方面是男性明知对方不同意性交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同意性交，而

违背他人意志与之性交。 

（二）与低龄女性性交时的故意。我国刑法认为，在与13周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交时，则不论幼女

是否“自愿”，行为人均被认为违背妇女意志，具有强奸的故意。但根据2003年《批复》，行为人确实不

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英

国《1956年性犯罪法》第5条和第6条规定，男性与不满13岁的女孩发生性交行为为犯罪，与已满13岁不满

16岁的女孩发生性交行为亦为犯罪。[⑧]两者的区别是，如果男性与已满13岁未满16岁的女孩发生性交行

为时，有正当理由相信此女为其妻子，则不认为是犯罪；[⑨]或者如果该男性不满24岁，过去未曾因相似

罪行受到指控，且相信该女性已满16岁，则不认为构成与16岁以下少女性交罪，但不排除该男性可能会被

宣判为二级猥亵罪。[⑩]可见，英国刑法对低龄女性的保护较我国更为严格。 

（三）与精神有缺陷者性交的故意。我国对与精神有缺陷者性交行为的认定，可根据1984年《解

答》，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严重痴呆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



论处。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精神有缺陷，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行为人由于缺乏违背

妇女意志的故意，亦不宜认定为犯罪。这一观点也为英国刑法所采纳。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第7条并由

《1959年精神健康法》修订后认为，男性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发生非法性交行为，构成与精神有缺陷者性

交罪。但男性不知且没有理由怀疑女性精神有缺陷而与之发生性交行为的，或者精神有缺陷者是其合法妻

子的，都不构成与精神有缺陷者性交罪。[11] 

四、中英强奸罪的犯罪客体比较 

虽然中英两国都将强奸罪作为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并认为强奸罪是对人的性自主权利的侵犯，但

两国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却并不完全相同。 

（一）中国强奸罪的犯罪客体。按照传统刑法学的观点，我国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为女性性自主的权

利。这与我国封建礼教传统有关，我国男性在性关系中一直处与主导者和征服者的地位，而女性则只能处

于被动、顺从，否则会被认为违背伦理道德。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却要从一而终，可见在我国古代女

性是没有性自主权利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我国古代强奸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

女性，保护的客体不是女性的性权利，而是男性的尊严不为其他男性所侵犯，其本质是对男性权力的规范

和限制。到了近代，在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中，人权、自由、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女性的

权利包括性权利开始受到关注。但直至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强奸罪仍被列入分则第十六章妨害风

化罪，而不是妨害性自主罪。新中国成立后的1979年刑法，将强奸罪列入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标志着强奸罪的客体被认为是女性性自主的权利。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刑法至今仍

认为男性性自主的权利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客体。但为了保护儿童的性的不可侵犯权利，我国刑法第二百三

十七条规定了猥亵儿童罪，如果男性或者女性与不满14周岁的男童发生性关系，则可被认定为猥亵儿童罪

[12]，如果与已满14周岁的男性强行发生性关系，则不构成犯罪；而在1979年刑法中，此类行为尚可以归

入流氓罪这口“大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国刑法对男性性自主权保护的一个退步。 

（二）英国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在英国强奸罪是一项普通法犯罪行为。普通法认为强奸罪是“男子强

奸妇女的犯罪行为”。因此，在《1976年性犯罪法》通过前，英国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一直是女性性自主的

权利。《1976年性犯罪法》将男子非法地和一个妇女发生了性交，作为了犯罪的一个条件，这样排除了将

妻子性自主权利作为犯罪客体。根据《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修改后的《1956年性犯罪法》将

强奸罪的犯罪对象扩大为“他人”，并取消了“非法地”限制，于是强奸罪的客体为他人的性自主的权

利，“他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包括自己的妻子。显然中英强奸罪在犯罪客体方面的最大区别在

于，英国将男性性自主权利予以保护。 

五、中英强奸罪的客观方面比较 

中英强奸罪的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行为。但在性交行为、违背被害

人意志等方面的认识上，仍存在差异。 

（一）性交行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中的性交行为，仅指男性与女性之间，通过阴道进

行的性交行为。肛交、口交及其他能够引起性高潮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性交行为，仅能视为猥亵行

为。同时，我国强奸罪对阴道性交行为的“既遂”具有一定的标准，与已满14周岁的妇女发生性交行为，

采取“插入说”，性器官的一部分插入妇女阴道时，认为妇女的性权利受到了现实的侵害；与不满14周岁

的幼女发生性交行为，则采取“接触说”，双方性器官有接触即可认定为“既遂”。英国刑法则认为，性

交行为对于肛交及阴道性交同样适用，这使男性能够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也使男性违背女性意志与其肛

交也构成强奸罪。性交行为的完成不以射精为要件，而仅依插入来判定是否完成。[13]前面提到的与13岁

以下的少女性交罪和与16岁以下少女性交罪，也采用相同的标准，而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接触说”。 

（二）违背被害人意志。我国刑法对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一般要以妇女反抗为依据，如果妇女不反

抗，甚至为行为人实施性行为提供便利，则不能认定为违背妇女意志。[14]当然反抗不能以身体搏斗作为

唯一标准，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而使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及反抗

或者被迫放弃反抗等情况，以及利用治疗、迷信、邪教欺骗妇女“自愿”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也应属于违

背妇女意志。英国刑法认为，“强奸的关键在于未获同意”，[15]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反抗，即使被害人由

于害怕假装同意，事实上仍被认为不同意。除被害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下列情况的“同意”一般会被认

为违背被害人意志：1、被害人缺少表示同意的能力而同意，如被害人处于酗酒、熟睡、麻醉、昏迷等情

况；2、对身份的认识错误而同意，如行为人假扮被害人的丈夫、男友而与之性交等；3、对行为性质的认

识错误而同意，如行为人使被害人认为性交行为是一种治疗等；4、因威胁而同意，即行为人明示或者暗示

地威胁如果不同意就对被害人或他人使用暴力，并且被害人相信，如果不同意威胁的事会马上发生，或者

在被害人可能免遭其害前发生。5、因利益承诺而同意，通常认为位同意不能因为利益承诺而无效，但在一



些案例中，利益承诺也可能推翻被害人同意。[16]可见，英国以被害人是否同意作为“违背被害人意志”

的标准，较我国以反抗作为主要评判依据，更有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 

（三）婚内强奸问题。从我国刑法条文看，只要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可以构成

强奸罪。因此婚内强奸完全可以按照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婚内强奸应不应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这

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我国通说认为，有合法的夫妻关系存在，一方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履行性行为的

义务，另一方不能以性自主的权利对抗对方性行为的权利和自己的同居义务，因此丈夫即使对妻子性自主

权利进行了侵犯，也不应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白俊峰案与王卫明案中确立了在婚内强

奸问题上的以下规则：婚姻状况是确定是否构成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的法律依据。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

期间，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而在婚姻关系非正常存续期间，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17]英

国《1976年性犯罪法》将男子非法地和一个妇女发生了性交，作为构成强奸罪的一个条件，这样排除了婚

内强奸的违法性。但修改后的《1956年性犯罪法》新的强奸罪定义中，“非法”一词已被删去，强奸罪就

可以适用于婚内强奸的情形。其实英国对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普遍，一般在以下场合才会

认定：在判决分居或有条件的离婚判决或婚姻无效的场合，在法院发生不得骚扰的强制令的场合，在向法

院作出不骚扰的保证的场合，或在有正式的分居契约的场合，即使其中并未包含不同居或不骚扰的条款。

[18] 

（四）关于情节和罪名。我国刑法还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情节（或结果），例如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二人以上轮

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等，这是英国刑法所没有的规定的。但英国刑法在

强奸罪外，将与13岁以下少女性交、与16岁以下少女性交、利用药物获得或促使性交、与精神有缺陷者性

交、与精神错乱患者性交等情况单独作为一个罪名，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这种差异充分反映了英国刑法

的法官法特点，正如储槐植先生所指出，“如果说大陆法的理论重思辨，那么英美法的理论重实务。前者

是学者型的理论，后者是法官型的理论”。[19]我国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是将成文法的一般准则适用到具

体案件中。而英国法院一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按照特定场合下犯罪者的行为的具体罪恶和危险程度量刑。

[20]法官在案件中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时，甚至在不断制造着新的法律和罪名。 

五、对我国强奸罪立法完善的思考 

（一）犯罪客体的完善。我国传统刑法学观点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男性处于强势地

位，对男性特别是成年男性的性权利，不需要通过刑法予以保护，因而将强奸罪的客体仅限定为女性性自

主的权利。实际上，性自主权作为自然人一种独立的人身权利，本身并不以权利主体的性别为转移。在人

人平等的法制原则下，作为人身权利之一的性自主权，男性和女性当同等享有。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能

排除行为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利用身体条件、权势地位、药物器具或者在男性醉酒、昏迷、沉睡时，对

其实施性侵犯的可能。因此，我国刑法可以参考英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将男性性自主权纳入刑法保

护。 

（二）犯罪主体的完善。虽然中英两国刑法都没有将女性规定为强奸罪的主体，但英国《1956年性犯

罪法》第14、15条规定，女性可以成为猥亵攻击罪的主体。正如前所述，现实中女性也有可能对男性实施

性侵犯，男性性自主的权利亦应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笔者认为，只要男性并无发生性关系的自愿，而女

性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违背了男性意志并达到了发生性关系的目的，则女性对于男性性自主权的侵害即是

成立的。与大陆有着相同文化渊源的台湾地区，已于1998年对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进行了修改，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侵犯性自主权的犯罪都可以由男性或女性构成犯罪主体或成为被害人，如强行性交

罪、强制猥亵罪和利用权势奸淫罪等。这为大陆地区侵犯性自主权的犯罪提供了立法参考。 

（三）犯罪客观方面的完善。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将性交行为仅限定为阴道性交，这使男性强行与女

性发生肛交等阴道性交以外的性行为不被视为强奸，也使男性不可能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笔者认为，为

了更好的保护女性性自主权，平等保护男性性自主权，我国至少应同英国一样，将阴道性交与肛门性交共

同认定为性交行为。 

（四）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在对未成年人性的不可侵犯权利的特别保护上，我国刑法存在两点不

足：一是没有将不满14周岁的幼男纳入强奸罪的保护范围，造成了对幼男、幼女性的不可侵犯权利保护的

不平等；二是仅对不满14周岁的幼童给予特别保护，年龄范围过于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只要是

同法定意思表示年龄以下的非其配偶的女性（或男性）发生性关系，即构成法定强奸。[21]笔者建议，我

国刑事立法可将与幼男、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共同纳入强奸罪，从重处罚；[22]同时将给予特别保护的

未成年人年龄，由不满14周岁提高到16周岁，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将强奸罪定义为：行为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违背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意



志的情况下，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包括阴道性交和肛门性交），或者与

未满16周岁的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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